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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3月13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刘成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选
举刘成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刘成先生自本次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其任职议案之日起正式履行执行董事职责，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
日止。同时，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刘成先生自选举其担任公司执行董
事的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
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均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并自该日起担任《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的授权代表。刘成先生自正式履行董事长职责之
日起担任公司执行委员会主任、法定代表人。

刘成先生任职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
案。刘成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刘成先生简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附件：
刘成先生简历

刘成先生，1967年12月生。刘先生自2025年1月加入本公司，现担任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执行董事、执行委员会主任。

刘先生曾任职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改
委），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4月至2025年1月历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及香港联
交所上市公司）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常务副行长、行长与执行董事，兼任中信
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刘先生自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与经济学硕士学位，自中
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具有研究员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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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16号院1号楼泰康集团大厦13层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本公司暂无优先股股东）：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0

1,189

1

5,564,781,62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12,120,417

452,661,204

71.741661

65.905912

5.835749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李岷副董事长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现场出席5人，通讯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现场出席3人，通讯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香

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共同参与计票和监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成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5,106,437,966

442,616,418

5,549,054,384

比例（%）

99.888844

97.780948

99.717379

反对

票数

5,180,951

10,039,786

15,220,737

比例（%）

0.101346

2.217947

0.273519

弃权

票数

501,500

5,000

506,500

比例（%）

0.009810

0.001105

0.0091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不含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刘成先生
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076,490

比例（%）

86.392253

反对

票数

5,180,951

比例（%）

12.406806

弃权

票数

501,500

比例（%）

1.2009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竹莎律师和王文雅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

场内简称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广发中

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等
规定，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5年3月17日起将广发中证云计算与大数据主题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59527”）的场内简称由“数据ETF”变更为“云计算
50ETF”，其他未提及事项不变。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本次基金变更上述简称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且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上述变更自2025年3月17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
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
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人民
币份额调整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限额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3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

广发道琼斯石油指数（QDII-LOF）

1627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大额申购（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和不定
额投资）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
制申购金额（单位：
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
制转换转入金额（单
位：元）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基金合同》
《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招募说明书》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广 发 道 琼 斯
石 油 指 数
（QDII- LOF）
人民币A

162719

是

500.00

500.00

广 发 道 琼 斯
石 油 指 数
（QDII- LOF）
人民币C

004243

是

500.00

500.00

广 发 道 琼 斯
石 油 指 数
（QDII- LOF）
人民币E

019710

是

500.00

500.00

广发道琼斯
石 油 指 数
（QDII-
LOF）美元A

006679

-

-

-

2025年3月17日

2025年3月17日

2025年3月17日

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广发道琼斯
石 油 指 数
（QDII-
LOF）美元C

006680

-

-

-

广发道琼斯
石 油 指 数
（QDII-
LOF）美元E

019711

-

-

-

注：广发道琼斯美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A类人民币份额场
内简称为“石油LOF”。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3月17日起，广发道琼斯美

国石油开发与生产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以下简称“本基金”）人民币份额调整投资
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该类基金份额的业
务限额为500.00元。即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本基金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金额大于500.00元，则500.00元确认成功，超过500.00元（不
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
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该类基金份额的金额大于500.00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5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
败。

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
计计算，不同份额的申请将单独计算限额，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或 020-83936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
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
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
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普益基金”）、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证券”）、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和蚂

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基金”）签署的基金代理销售协议,普益基金、中

金财富证券、招商证券、国信证券自2025年3月14日起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相关

业务；蚂蚁基金自2025年3月18日起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相关业务。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新增销售基金：

基金代码

018956

018957

021489

021490

021491

021492

022852

022853

004926

004927

004936

004937

019309

019310

022854

022855

011934

011935

017651

017652

014428

004133

015972

020907

020908

基金名称

中航机遇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机遇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军民融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恒宇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恒宇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量化阿尔法六个月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量化阿尔法六个月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华证商飞高端制造产业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华证商飞高端制造产业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中航航行宝货币市场基金A

中航航行宝货币市场基金B

中航瑞尚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瑞尚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二、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新增销售基金：

基金代码

022854

022855

021489

021490

021491

021492

022852

022853

004936

004937

011934

011935

基金名称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混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量化阿尔法六个月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量化阿尔法六个月持有期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三、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增销售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22854

022855

021489

021490

021491

021492

022852

022853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四、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新增销售基金：

基金代码

022854

022855

021489

021490

021491

021492

022852

022853

基金名称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中证智选均衡配置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趋势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远见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优选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五、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新增销售基金：

基金代码

019309

019310

基金名称

中航恒宇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中航恒宇港股通价值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C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puyifund.com
客服电话：400-080-3388
2、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ciccwm.com
客服电话：400-600-8008
3、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cmschina.com
客服电话：95565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guosen.com.cn/gs
客服电话：95536
5、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und123.cn
客服电话：95188-8
6、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avicfund.cn
客服电话：400-666-2186
七、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属本公司。

特此公告。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关于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产品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发行A股股份的数量为626,174,076股，发行

价格为15.97元/股。
2、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新增626,174,076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该等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不得转让。
3、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的简称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
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已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国泰君安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以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已经海通证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临时会议），以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国泰君安与海通证券合并案不实施进一步
审查的决定书；

4、本次交易已取得上海市国资委关于国泰君安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并募集配套资金
有关事项的批复；

5、本次交易已经国泰君安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经海通证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
7、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核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富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海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5〕96号）；

8、本次交易已获得香港联交所对作为换股对价而发行的国泰君安H股在香港联交所上
市及允许交易的批准。

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2、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国泰君安关于本次交易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价格不低于以下价格孰高者：
（1）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国泰君安股票交易均价的80%；
（2）截至定价基准日国泰君安经审计的最近一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若国泰君安股票在该资产负债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每股净资产值
作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定价原则，在国泰君安 2023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基础
上，扣除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中确定的每股现金红利后，国泰
君安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价格确定为15.97元/股。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国资公司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股份。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626,174,076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未超过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且发行股数不低于
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70%，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5、发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
6、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

民币15,188,679.25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84,811,320.75元。
7、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A股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流通。
8、锁定期
国资公司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

不得转让，但在适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的转让不受此限。
因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
若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的规定不相符，则限售期将根

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25年2月27日，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向国资公司发

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缴款通知书》，通知发行对象将认购款划至东方证
券指定的收款账户。

根据毕马威于2025年2月28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226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资金验证报告》，截至2025年2月28日止，东方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
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10,000,000,000.00元。

2025年2月28日，东方证券在扣除相关费用后将本次认购款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发行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根据毕马威于2025年2月28日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2500227号《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验资报告》，截至2025年2月28日止，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10,000,000,00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5,188,679.25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9,984,811,320.75元，其中增加实收股本人民币626,174,076.00元，增加资本公
积人民币9,358,637,244.75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国泰君安递交了新增股份

登记申请。国泰君安于2025年3月13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
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意见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中银证

券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发行股份限售期、发送《缴款

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
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无需进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产品的备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为
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向国资公司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发行对
象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发
行人及其关联方（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国泰君安及其主
要股东（国资公司及国资公司一致行动人除外）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国资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合发行人关
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
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有关规定。”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法律顾问海问律师认为：

“1、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注册批复。

2、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具备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资格，符合《发
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承销办法》《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
正。

4、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国资公司就本次发行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发行人及
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向国资公司发出的《缴款通知书》均合法、有
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国资公司以现金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全部股份，其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

发行的股份数量为626,174,076股。
国资公司认购的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0个月内

不得转让。
（二）发行对象情况
发行对象国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性质

成立日期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91310000631604599A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999年9月24日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经营范围

550,000.00万元人民币

管蔚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1号1幢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路1号1幢

实业投资、资本运作、资产收购、包装和出让、企业和资产托管、债务重组、产权经
纪、房地产中介、财务顾问、投资咨询及与经营范围相关的咨询服务，与资产经
营，资本运作业务相关的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资公司，国资公司为国泰君安的控股股东，公司向国资公司发
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就上述募集配套资金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国泰君安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审议并发表了审核意见；国泰君安股东大会审议相关
事项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4年9月30日，国泰君安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注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2）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注3）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
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持股数量（股）

1,900,963,748

1,391,608,370

682,215,791

609,428,357

260,547,316

246,566,512

220,485,922

154,455,909

92,420,860

76,193,580

持股比例

21.35%

15.63%

7.66%

6.84%

2.93%

2.77%

2.48%

1.73%

1.04%

0.86%

股份性质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限售股份数
量
（股）

-

-

-

-

-

-

-

-

-

-

注1：上表中，国资公司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A股股数，国资公司另持有国
泰君安152,000,000股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国泰君安非登记H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
人。

注3：上表中，国际集团的持股数量仅为其持有的国泰君安A股股数，国际集团另持有国
泰君安124,000,000股H股，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

注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国泰君安A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二）本次交易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A股换股实施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

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3,505,328,038

2,527,137,824

682,215,791

609,428,357

534,743,216

438,751,903

420,571,811

393,752,466

297,770,500

246,566,512

持股比例

19.88%

14.33%

3.87%

3.46%

3.03%

2.49%

2.39%

2.23%

1.69%

1.40%

股份性质

流通股

限售股、
流 通

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流通股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

626,174,076

-

-

-

-

-

-

-

-

注 1：公司于 2025年 3月 13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交易A股换股实施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登记已完成。上表中
前十大股东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均持有公司A股股票，相关持股
数量为截止2025年3月12日收盘后数据。

注2：以上股东持股数量仅为其直接持有的A股股数，未包含其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H股股票情况。持股比例已考虑本次交易H股换股实施完
成。

注3：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为公司非登记H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名义持有人，其
持股数据系根据截至2025年3月12日其持有的国泰君安H股股份数量与其持有的海通证券
H股股份拟换取的国泰君安H股股份相加模拟测算所得。

注4：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是沪股通投资者所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名义持有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国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及A股换股实施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A
股

H
股

股份合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前（股）

31,580,584

7,480,322,856

-

1,391,827,180

8,903,730,620

新增股份（股）

626,174,076

5,985,871,332

-

-

6,612,045,408

变动后

股数（股）

657,754,660

13,466,194,188

-

1,391,827,180

15,515,776,028

所占比例

4.24%

86.79%

-

8.97%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尚未考虑H股换股实施的情况，并非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
最终的股本结构情况。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详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国际集团及其一
致行动人注1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注2

本次交易前

持股数量（股）

2,970,325,457

712,802,157

持股
比

例

33.36%

8.01%

A股换股实施及配套募集资
金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3,596,499,533

712,802,157

持股
比

例

23.18%

4.59%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3,596,499,533

712,802,157

持股
比

例

20.40%

4.04%

注1：国际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国资公司、国际集团、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注2：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包括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投控
香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3：上述股东的持股数量包括股东所持有的国泰君安A股和H股数量。
七、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牵头主承销商）
名称：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19号东方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真：021-23153511
经办人：汪子文、黄健、李杰峰、凌峰、韩杨、邵荻帆、石昌浩、游言栋、徐思远、郝明骋、张

玥、朱正贵、韩骏驰、修卓超、袁瑞芳、袁华庆、程勇军、马婧瑶、金执翰、杜雪峰、叶坤铠、杜孟
雨、黄晓威、佃佳林、王悦雯、丛聪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联系电话：021-20328000
传真：021-58883554
经办人：孙蓓、俞露、吴楠、吴佳、陈默、柯瑞、周煜婕、章起群、施佳逸、费霄雨、张磊、酒艳、

庞玥、王子洲
（三）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继平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财富金融中心20层
联系电话：010-85606888
传真：010-85606999
签字律师：牟坚、郑燕、孙奕
（四）审计机构、验资机构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邹俊
住所：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8层
联系电话：021-22122888
传真：021-62881889
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国蓓、虞京京、汪霞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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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B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3月14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鉴于1,02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业绩原因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未能全部

解锁，以及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5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组织调转等原因，已不属
于激励范围，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该等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
1,724.46万股、488.1万股和71.6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22,841,600

注销股份数量（股）

22,841,600

注销日期

2025年3月18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鉴于1,02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业绩原因其持有的限制性股票未能全部解锁，以及37名
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5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组织调转等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围，公
司对该等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 1,724.46万股、488.1万股和 71.6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有关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5日披露的《关于
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0）、2024年 9月 28日披露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5）。

2024年9月2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
权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上
述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该申报时间内，公司没有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相关规定

以及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 1,028名激励对象因业绩贡献匹配档次为B、
C、D、E的原因，其个人本次实际解锁股数为其个人当期目标解锁股数的75%、50%、25%、0%，
公司对该等激励对象持有的当期其余共计1,724.46万股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3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5名激励对象因退休、组织调转等原因，已不属
于激励范围，公司对该等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488.1万股和71.6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1,070人，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284.16万股；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497,599,2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215541)，并向中登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
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3月18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股）

520,440,800

30,766,826,127

31,287,266,927

变动数（股）

-22,841,600

0

-22,841,600

变动后（股）

497,599,200

30,766,826,127

31,264,425,327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
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
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注销条件，涉

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以及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等符合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规
定和公司《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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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